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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類屋邨出租單位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
 

2026年 4月 1日起生效 
 

 

  

申請人及名列申請書內的家庭成員（如有）的每月總入息及總資產淨值不得超逾

下表所列的限額。該類限額會按年修訂。 

   

家庭人數 
每月總入息限額 (註 1)  總資產淨值限額 (註 2) 

(港幣) (港幣) 

1 人 $13,230 $295,000 

2 人 $20,680 $400,000 

3 人 $25,870 $521,000 

4 人 $32,020 $608,000 

5 人 $40,150 $675,000 

6 人 $46,620 $731,000 

7 人 $51,400 $781,000 

8 人 $57,470 $816,000 

9 人 $63,380 $904,000 

10 人及以上 $69,150 $974,000 

 

 

註 (1) 強制性公積金或公積金計劃下的法定供款可於申報入息時獲得扣除。 

 (2) 若全部家庭成員均為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，其總資產淨值限額為上表所示限額的兩倍

(2017年 6月 1日生效)。 


